
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及「華僑回
國投資條例」修正草案

公聽會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

106年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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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聽會程序
時間 議程 主持人/報告人

14:00-14:30 報到及引導

14:30-14:40 主席致詞 張執行秘書銘斌

14:40-15:10 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及「華僑回國
投資條例」修正草案報告

經濟部

15:10-15:50 「外國人投資條例」及「華僑回國
投資條例」修正草案綜合討論

與會人員

15:50-16:00 主席結語

16:00 公聽會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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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與會人員如欲發言，請於發言完畢後繕具書面發言單，並交給現場工作人員，
俾利會議人員完整紀錄發言內容。

2、與會人員如欲提供書面意見，亦得索取發言單並於會後交給現場工作人員。



簡報大綱

• 壹、修法背景

• 貳、修法重點

• 參、修法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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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修法背景

• 外國人投資條例與華僑回國投資條例自民國86年
11月19日修正之後，迄今已近20年未修正。

• 外僑商會白皮書多次提及我國應簡化僑外投資審
議之程序，臺美TIFA美方希望我國能強化外國人
投資審議之透明度與可預測性。

• 僑外投資條例修正草案前經國發會列管為「亞洲
矽谷推動方案」中重大財經法制改革事項之一，
有儘速完成僑外投資條例修法之必要性。

• 本次草案增訂11條、修正19條、刪除1條，外國
人投資條例條文總數從20條變更為31條、華僑回
國投資條例條文總數從21條變更為32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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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擴大投資人定義

二 擴大投資定義

三 簡化審查程序(原則事後申報、例外事前申請)
(一)初次投資
(二)轉投資
(三)投資變更
(四)投資轉讓
(五)審查時程

四 明定審查標準

五 增訂專業代理人制度

六 罰則之多樣化及彈性化

七 增訂仲裁準用條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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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修法重點

◎因二草案之內容大致相同，以下簡報內容與條次以外國人投資條例為基礎。



一、擴大投資人定義

修正內容

• 擴大適用對象包括團體或
其他機構，可將外國基金、
合夥(LP/GP)等投資主體包
括在內。

• 增訂外資、陸資分流管理，
陸資應優先適用兩岸條例
及陸資許可辦法之規定。

• 增訂外資變更為陸資時，
應再依兩岸條例申請許可。

現行內容

• 現行條文僅規定自然人與
法人二種，無法涵蓋外國
基金、合夥(LP/GP)等投資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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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條



二、擴大投資定義(1/2)

修正內容

• 修正投資行為包括：

• 一、持有國內公司之股份

或出資額。

• 二、設立分公司、獨資或

合夥事業。

• 三、股東長期貸款。

• 四、協議控制國內獨資、

合夥事業或公司。

• 五、併購國內獨資、合夥

事業或公司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行為包括：

• 一、持有國內公司之股份

或出資額。

• 二、設立分公司、獨資或

合夥事業。

• 三、股東長期貸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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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條



二、擴大投資定義(2/2)

修正內容

• 投資人投資證券者，使授
權明確化由金融監督管理
委員會另定華僑及外國人
投資證券管理辦法。

• 投資人如係持有上市櫃公
司股權，涉及本部與金管
會之分工，該細節性之規
定未來將授權於子法中明
文定之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人投資證券者，依金
管會之華僑及外國人投資
證券管理辦法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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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： (1/6)
(一)、初次投資

修正內容

• 外國人來臺投資，原則於投資後
二個月內申報即可，申報之時點
如下，並以時點在先者開始起算：

• 一、以外匯結售為新臺幣投資者，
投資款匯入結售時。

• 二、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應辦
理登記者，登記時。

• 三、完成股東登記時。

• 四、以其他方式完成投資時。

• 申報後，發現有異常而應審查者
(如化整為零)，得命投資人改依
申請程序；如投資後發現其投資
經營有影響國家安全等，得命其
撤資。

現行內容

• 外國人來臺投資，均應事
先申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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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： (2/6)
(一)、初次投資

修正內容

• 外國人來臺投資，例外於下
列三種情形應事先申請核准：

• 一、投資金額達主管機關公
告之一定金額或價額(目前與
央行協調之金額暫定為美金
100萬元)。

• 二、投資限制類業別項目。

• 三、其他公告屬特殊情形(例
如黑名單國家之投資人)。

• 第一款所定金額或價額，得
視需要公告調整。

現行內容

• 外國人來臺投資，均應事
先申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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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：(3/6)
(二)、轉投資

修正內容

• 投資人持有所投資事業
之股份或出資額，合計
超過該事業之股份總數
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者，
該投資事業之轉投資應
事先申請或申報。

• 有關轉投資應申報或申
請之態樣，授權於子法
中明定之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人持有所投資事
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
合計超過該事業之股
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
分之一者，該投資事
業之轉投資應事先申
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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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:(4/6)
(三)、投資變更

修正內容

• 投資計畫包括有投資人名
稱、投資事業名稱、營業
項目之增減、股東結構、
增減資等，如要求投資人
於變更前均應事先申請，
過於嚴苛。

• 修正草案將區分投資計畫
變更態樣之不同，得事先
申請或事後申報，並授權
於子法中明定之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人之投資計畫變更者，

均應事先申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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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:(5/6)
(四)、投資轉讓

修正內容

• 轉讓人於轉讓後二個月內
申報即可。

• 受讓人為華僑或外國人者，
應申請核准或申報。

• 受讓人為大陸人者，應事
先申請許可。

• 繼承、強制執行或法院判
決而轉讓者，例外不受上
開規定之限制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人轉讓投資時，應由

轉讓人及受讓人事先共同

申請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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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條



三、簡化審查程序:(6/6)
(五)、審查時程

修正內容

• 投資人申請投資之應備文件不
完備者，主管機關應於十五日
內通知投資人補正，逾期不補
正，得不受理其申請。

• 申請投資案件，涉及其他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權限者，應請相
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，
並於二個月內核定之。但其他
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令
規定審查期限較長者(如NCC)，
待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核定。
必要時，得再延長二個月。

現行內容

•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投資案

件，應於其手續完備後一

個月內核定之；牽涉到其

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權限者，二個月內核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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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條、第9條



四、明定審查標準

修正內容

• 應駁回投資者：

• 一、投資於禁止類之業別項目或其
他法律禁止投資。

• 二、投資未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
關之許可或同意。

• 得駁回或限制投資者：

• 一、投資於限制類之業別項目或其
他法律限制投資。

• 二、影響國家安全之虞或對政治、
社會、文化上具有敏感性。

• 四、對國內經濟發展、金融穩定、
環境保護、國民健康、勞工權益有
不利影響。

現行內容

• 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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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0條



五、明定專業代理人制度

修正內容

• 配合事後申報制度之採行，
約85%案件事後申報即可。

• 為避免投資人錯誤適用法令
(如應申請卻申報)，而有受
裁處之風險，或因欠缺應備
文件徒增投資人之程序耗費，
另考量須事先申請核准之案
件多為較重大、複雜之投資，
增訂投資人於國內未設有住
居所者，應委任律師或會計
師為代理人。

現行內容

• 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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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條



六、罰則之多樣化及彈性化

修正內容

• 增訂主管機關之裁處手段：

• 一、罰鍰。

• 二、停止股東權利。

• 三、限期改正。

• 四、停止或撤回投資。

• 五、勒令歇業，撤銷或廢

止其登記。

• 六、連續處罰。

• 倘情節輕微者，增訂微罪不
舉條款，使處罰彈性化。

現行內容

• 投資人違反本條例規定，
主管機關之處罰手段只有
二種：

• 一、停止一定期間之結匯

權。

• 二、撤銷投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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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條至第27條



七、增訂仲裁準用條款

修正內容

• 投資人與地主國政府間所
提付之國際仲裁，其仲裁
判斷準用仲裁法第47條至
第52條之規定。

• 前項投資人，依我國對外
簽署之條約或協定認定之。

• 依第一項規定準用仲裁法
之仲裁判斷承認，由○○
法院管轄。

現行內容

• 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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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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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修法時程

時間 紀事

106.5.16 召開第1次跨部會協商會議

106.8.10 召開第2次跨部會協商會議

106.10.19 公告草案於本部投審會網站以徵求公眾意見60日

106.11.13 公聽會(台北場)

106.11.20 公聽會(台中場)

106.11.27 公聽會(高雄場)

106.12.19 公告期間屆滿

107.1-2月 彙整公眾意見

107.3-4月 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(視意見彙整結果而定)

107.5-6月 函請行政院核定



簡報完畢
綜合討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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